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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Xinbianhe river in Suzhou city,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in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coastal pipeline protection,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ter environmental control,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law enforcement supervi-
sion, etc., then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One River, One Policy” program,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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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安徽省宿州市新汴河为例，提出在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

态修复、执法监管等六方面存在的问题，确定了“一河一策”方案总体目标，设置了相对应的控制性指

标，探讨了“一河一策”方案编制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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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汴河基本情况 

新汴河是淮北平原上人工平地开挖的河道，是总结淮北地区治水经验而提出的，治理思路是通过洪

涝分排、高水高排的方法，达到改造濉河，漴潼河两大水系的目的。工程自 1966 年 10 月开工兴建，于

1970 年竣工。新汴河自宿州市戚岭子截沱河，经埇桥区、宿马园区、灵璧县、泗县，至江苏省泗洪县付

圩子入洪泽湖溧河洼，本干全长 127.1 公里，其中安徽 108.4 公里(全部在宿州市境内)，江苏 18.7 公里。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新汴河本干开挖及团结闸、灵西闸、宿县闸等枢纽建设，工程涉及豫、皖、苏三省十

一个县(区)，流域面积 6562 平方公里，其中宿州市流域面积 2493.3 平方公里(萧濉新河支流萧县、砀山

境内面积)。主要功能是防洪除涝、城市供水、农业灌溉和航运交通等。新汴河本干堤防全长 254.2 公里，

其中安徽省境内长 216.8 公里(全部为宿州市境内)，江苏 37.4 公里。堤防保护面积约 6900 平方公里，保

护耕地 770 万亩、人口 500 万人，区内城市有宿州市区、灵璧县、泗县县城。原设计堤顶宽度 10 米，迎

水坡 1:4、背水坡 1:3，堤顶高程按 20 年一遇洪水位加高 1.5 米设计。穿堤建筑物有新北沱河、唐河、石

梁河 3 座地下涵、沿堤 23 座涵闸。新汴河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向宿州、淮北供水的输水河道，在当

地水源不足时通过团结闸、灵西闸、宿县闸翻水站提引洪泽湖水供宿州市、淮北市及其县(区)使用。新汴

河灌区是宿州市境内最大的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58.79 万亩。 

2. 存在问题 

1) 水资源保护 
水资源供需矛盾大，季节性缺水突出。宿州市新汴河流域内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2.37 亿立方米，

地表水开发利用率 27.3%，水资源年际变化大、年内分布不均，控制性工程及调蓄能力不足，季节性缺

水较为突出。用水效率不高。沿河地区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较高，约为 15%，老旧城区供水管网改造任

务较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非常规水源利用率低；水利工程设施配套不完善，老化失修严重，新汴

河灌区现有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仅 1.6 万亩，灌溉水利用系数较低；沿河城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38 家，

节水型社会建设亟待全面加强。水功能区监管尚不完善。境内本干划定新汴河宿州开发利用区、新汴河

皖苏缓冲区 2 个一级水功能区，含有新汴河埇桥工业农业用水区、新汴河埇桥灵璧农业用水区、新汴河

灵璧工业农业用水区、新汴河灵璧泗县农业工业用水区 4 个二级水功能区，现状水质为Ⅳ~Ⅴ类，近期管

理目标 IV 类，但部分河段、时段河流水质低于目标水质，取水和排污缺少科学、统一的总体布局，河流

纳污能力监控不足；跨界控制断面水质、水量同步监测不到位；沿岸城区中深层地下水超采严重，水功

能区划的基础性作用和约束力不足。 
2) 水域岸线管护 
河道管护范围未完全落实。截至目前，新汴河本干河道范围仍有部分地区未完成划界和确权，划界

率和确权率均为 63.67%，此外，还存在当地民众将管护范围归为己用的问题。违法侵占岸线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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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汴河本干沿线较长，跨行政区较多，水行政执行难度大，岸线侵占、违章耕种等现象依然存在；新汴

河非法码头、非法堆场虽已取缔，但后续监管压力较大。水域岸线管理亟待加强。水域岸线保护和开发

利用总体规划尚未编制，岸线功能分区尚未划定，岸线监督管理亟待加强。 
3) 水污染防治 
本干局部河段污染依然存在。2016 年新汴河本干水质总体为优，宿州闸上、灵西闸上监测断面水质

为Ⅲ~Ⅳ类，满足水功能区水质保护目标要求。但局部河段污染物超标，超标因子主要为化学需氧量。支

流污染问题严重。新汴河支流少，污染本干范围小，但支流水质较差，支流中萧濉新河水质 2016 年监测

结果为Ⅴ类。农业面源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河道内违规种植现象普遍，化肥、农药投入量大，未能有

效利用的化肥、农药污染河流。河道内存在网箱(围网)养殖多处，残留的饵料、药剂造成河道污染。船舶

码头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建设滞后。新汴河本干的码头和过往船只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设施不完备，

污染防治设施滞后，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不强。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不健全。宿州市与宿迁市水污染

联防联控机制尚不完备，县(区)间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滞后，跨界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难度大。 
4) 水环境治理 
饮用水水源安全有待加强。境内新汴河沿岸设有宿州市一水厂、灵璧县西关自来水厂、泗县自来水

公司院内水井(新区)及 39 处乡镇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有待提升，

水质在线监测、应急处理能力不足，保护区标志设置、隔离防护设施不完善。部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内存在旱厕、垃圾等污染源。 
5) 水生态修复 
湿地保护面临挑战。新汴河沿线仍存在河堤或滩地耕种等侵占湿地的行为，加之局部时段生态流量

保证不足导致河流不畅、湿地萎缩，湿地保存面临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新汴河本干现有鱼

类 28 种，沿河网箱(围网)养殖多处，大规模水产养殖对新汴河水质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新汴河

本干控制性建筑物缺少过鱼设施和调度方案，影响水生动物洄游，威胁生物多样性；此外，水生生物系

统调查和动态监测工作滞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受到制约。生态需水保障不足。新汴河本干取水口众

多，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沿线用水量不断增加，挤占河道生态环境用水。此外，干旱年份和枯水期

流域缺水严重，本干生态流量难以保障，干支流涵闸缺少生态流量调度方案，沿河生态需水保障不足。

本干沿线局部地区林木绿化率有待提高。新汴河沿线现有绿化造林程度较高，但局部河段的林木绿化率

有待进一步提高。 
6) 执法监管 
执法监管制度不完善。部分水事活动存在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现象。涉河建设项目监管、占用水

域补偿、重大水事违法案件处置等制度体系需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管机制不健全。涉河违法活动处置等

多部门执法监管机制不健全，执法监管手段不完备。本干管理保护涉及到多个部门，存在职能交叉，协

调联动不强，加上跨行政区(市、县(区))联防联控机制不健全，监管合力有待强化。执法监管信息化建设

滞后。涉河行政执法监管信息共享不够，跨区域和跨行业执法监管信息沟通不畅，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建

设滞后，执法监管信息准确性、全面性、实时性亟待提高。 

3. 总体目标 

1) 水资源保护更加严格。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与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方案得到全面落实，

节水型社会建设得到全面加强，水功能区监督管理日趋完善。至 2020 年，区域用水总量严格控制在水资

源消耗总量指标内，用水效率得到全面提高，水功能区监督管理更加规范。 
2) 水域岸线管护更加有序。河湖管理范围明确，水事违法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制定新汴河本干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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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保护岸线功能。至 2020 年，新汴河河道管理保护范围划界率达 100%，土地确权

率达 100%；非法码头、非法堆场得到有效监管，严控违章建筑、违章耕种等违法违规侵占岸线现象，合

理规划沿河工矿企业岸线使用。 
3) 水污染防治取得显著成效。水污染得到全面防治，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船

舶码头污染等治理取得成效。至 2020 年，新汴河本干水质保持优良，支流水质逐渐好转，工业集聚区水

污染得到集中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得到有效防治，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日趋完备。 
4) 城乡水环境明显改善。城乡水环境综合整治全面加强，城市亲水生态岸线建设有序推进，城镇饮

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美好乡村建设取得成效。至 2020 年，城镇饮用水源地水质得到有效保障，农村

河道保洁队伍得到配备，城乡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5) 河流生态保护工作逐渐深入。新汴河本干和主要支流涵闸调度进一步优化、生态流量得到有效保

障，干支流水系连通良好，河流沿岸湿地和生态环境得到保护与修复。至 2020 年，河流沿岸水域萎缩、

生态退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新汴河及主要支流生态保护逐渐深入。 
6) 执法监管体制机制基本健全。建设项目监管、占用水域补偿、重大水事违法案件挂牌督办等制度

体系基本健全。至 2020 年，初步构建法规健全、协调有序、监管严格、管护有效的河道管护体制机制，

实现河道监管信息化。 

4. 控制性指标设置 

根据新汴河“一河一策”实施方案总体目标，选取控制性指标如下：  
1) 水资源保护 
——至 2020 年，宿州市内本干涉及的县(区)、园区用水总量控制在 1.5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 GDP 用

水量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30%，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25%，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分

别提高到 0.64 以上。 
——至 2020 年，本干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 
2) 水域岸线管护 
——至 2020 年，新汴河本干河道管理范围划界率达到 100 %，河道管理范围土地确权率达到 100 %。 
3) 水污染防治 
——至 2020 年，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成率达到 100%。 
——至 2020 年，畜禽养殖禁养区执行率达到 100%，运输船舶生活污水防污染改造率达到 100%。 
4) 水环境治理 
——至 2020 年，本干控制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主要入河支流控制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 
——至 2020 年，城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 
5) 水生态修复 
——至 2020 年，新汴河干支流水系连通性保持良好。 
——至 2020 年，新汴河本干湿地保存面积达到 1351 公顷，本干沿线新增造林绿化面积 280 公顷。 
6) 执法监管 
——建立健全管理保护法规制度 
完善涉河事务行政许可制度。完善新汴河本干水域占用补偿、涉河项目建设等行政许可制度。建立

健全河道管理保护法规制度。建立河道巡查检查监管制度，加强对涉河建设项目、水工程管护、港口码

头等涉河活动的巡查；建立新汴河本干管护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明确岸线管理事权划分，定期公布违

法违规项目信息及整改情况；建立河道健康评价制度，积极推进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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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执法监管能力 
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开展河道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建立覆盖市、县、乡(镇)三级河长制“一河一

档”动态台账体系，摸清河道底数，完善河道名录，河长基本信息汇总填报、河流基本状况信息数据收

集等工作。建立宿州市“一河一策”管理保护监管信息系统，为构建互联互通、信息共享、运转高效的

长效化管护机制、实施河长制考核工作提供支撑。 

5. 河长制方案编制工作探讨 

结合新汴河“一河一策”方案编制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做好河长制方案编制工作，应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问题。 
1) 系统掌握河长制工作理论基础 
系统掌握河长制工作理论基础，是做好河长制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的前提。河长制的理论基础分为水

文学、水资源、水环境、水法律 4 个方面[1]，其中：水文学方面侧重于江河湖库水文变化规律与过程等

基础理论，包括水循环理论和水量平衡理论；水资源方面侧重于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基础理论，

主要包括水资源合理配置理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理论等；水环境方面侧重于河

流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基础理论，包括水污染防治理论、水生态修复理论和河湖健康理论等；水法律

方面侧重于河库管理与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包括水市场理论、资源环境法基础理论和灾害防治与水事管

理法律基础等。河长制的理论基础是河湖管理与保护的责任主体需要了解的核心基础理论，是河长制稳

步落实的基础。 
2) 领导重视，全面摸清河湖基本情况 
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河长制方案编制工作，按照工作目标要求，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细化做实方案编制前期配合工作。编制单位要全面摸清基本情况，一要调查、梳理河湖基本情况，收集

各行业规划、方案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二要掌握河湖基本功能，包括下一级干流和下一级支流的情

况，说功能区及水质达标情况等，理清集中式饮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湿地等生态敏感区。三要

把握河湖管理保护现状，重点建立取水口、入河排污口名录档案，以及岸线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现状等，

有条件的，可以利用卫星定位设备标识重要信息点的经纬度坐标，为开展信息化管理等后续工作创造条件。 
3) 问题导向，针对性提出指标任务措施 
江河湖泊因其所处地域、流域及自然环境、年代长短、负荷承载、利用功能等情况各异，所构成的

污染程度、污染来源、生态影响及脆弱程度各不相同，即便同一条河流，由于受地域、历史、人文、产

业等因素影响，其上下游之间、地区之间的污染状况和污染因子也不同。因此，要遵照流域河长制工作

总体部署，实施区域河长制，因河因地一河一策，增强河长“治”的针对性、有效性。坚持问题导向，

根据梳理出来的问题清单，有针对性地提出控制性指标，从而更好指导下一步工作措施。 
4) 统筹协调，做好与上级河道或区域方案对接 
坚持统筹协调，做好与上级河道或区域方案的对接工作，实施主河与支流同步治理，水域与陆域同

步推进，生态修复与保护紧密结合，监管与执法双管齐下。主干流省级方案已经将目标任务措施，分解

到市级或市级河长单元，各市、县在编制主干流各河段以及各支流的“一河一策”实施方案时，要与省

级方案目标任务相衔接一致，对于省级方案中提出的问题、措施等内容要进行细化，可结合工作实际，

按照部门职责分工，明确市级牵头部门。市级方案要将目标任务措施分解到县或县级河长单元。同样，

县级方案要分解到乡镇。 
5) 因地制宜，适时推进信息化建设 
河道保护监管对象复杂、范围广泛、任务繁重、关注度高、影响面大，需要面对动态的、海量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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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某条河流或河段污染治理，其保护信息只限于该分管河道

的信息，上下游周边信息资源不共享、应用系统不互通、保护业务不协同，严重影响了河长制整体效益

的发挥，并且，河道数据的采集、更新大多以人工分级上报为主，不同河道、不同地方上报的数据往往

类别不同，数据格式也不同，这不但大大浪费了人力资源，而且上层管理决策者难以做到全局监管[2]。
因此，适时推进科技信息化建设，通过对河道、环境信息资源统一集中、共享服务，增强跨界信息共享、

公开、利用和服务，发挥信息资源在河道保护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进

而确保河长制工作取得实效。 
6) 强化考核，督促河长制工作方案落到实处 
建立与不断优化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标准和验收机制。地方政府根据各条具体河流实施方案，细化

河长工作任务、目标、责任，与河长签订目标任务责任状，再由河长细化分解到下级河长及段长，并作

为考核、奖惩、追责的依据。有条件地区，可将“河长制”责任落实、河湖管理与保护纳入党政领导干

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由组织部门负责考核、审计部门负责离任审计[3]。
与此同时，把治水一线作为干部考核的主战场，不仅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先评优等考

核考评的重要依据，也作为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的重要依据。 

6. 总结 

本文以宿州市新汴河为例，提出在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

修复、执法监管等六方面存在的问题，确定了“一河一策”方案总体目标，设置了相对应的控制性指标。

并结合河长制方案编制工作实践，探讨了理论基础、摸清情况、目标设置、统筹协调、信息化建设、工

作落实等方面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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